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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2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3年 6月 24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2013年 6月 18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 11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的内容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关于公司投资深圳中兰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深圳中兰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约定

的条件，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3,000 万元投资深圳中兰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期限为一年。 

为控制风险，深圳中兰德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出承诺：截止合伙协议约定

的退伙日，公司从合伙企业可分得的财产份额未达到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财产份额的，

公司有权要求深圳中兰德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购协议》

约定的价格强制收购公司所持标的份额。 

存在利害关系的董事李鹏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邱创斌认为：《深圳中兰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对有限合伙人权益的保障措施明确有效，且深圳中兰德融资

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可依公司要求收购公司实缴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含预期投资

收益），此项投资风险可控。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董事李鹏先生作为利害关系人已按

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董

事会关于此项议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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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2013 年 6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投资深圳中兰

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2、关于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3,8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同意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房产为抵押，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3,8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三年。具体融资金额由该公司董事会视运营资金的实际需要

确定。 

目前，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趋稳。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4,053.96 万元，总负债 3,794.67 万元，净资产 10,348.17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27%（已经审计）。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4,327.82 万元，总

负债 4,106.43 万元，净资产 10,310.2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8.66%（未经审计）。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6月 24日 




